附件1

云南省宣威市倘塘镇启龙煤矿
板壁岩井采矿权评估报告书摘要
（经纬评报字[2012]第288号）
    一、评估对象：云南省宣威市倘塘镇启龙煤矿板壁岩井采矿权。
二、评估委托人：宣威市倘塘镇启龙煤矿。

三、矿业权人：宣威市倘塘镇启龙煤矿。
四、评估机构：北京经纬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五、评估目的：宣威市倘塘镇启龙煤矿拟向云南省国土资源厅申请办理“云南省宣威市倘塘镇启龙煤矿板壁岩井采矿权”延续登记手续，该采矿权涉及国家出资，按国家现行法律法规及云南省有关规定，需对该采矿权价值进行评估并处置采矿权价款。本次评估即为实现上述目的而向评估委托人提供在本评估报告中所述各种条件下和评估基准日时点上 “云南省宣威市倘塘镇启龙煤矿板壁岩井采矿权”公平、合理的价值参考意见。
六、评估基准日：2012年5月31日（储量估算基准日2006年9月30日）。

七、评估日期：2012年5月15日至2012年8月6日。
八、评估方法：折现现金流量法。
九、评估主要参数：资源储量估算基准日（截止2011年6月30日）保有煤炭资源储量（122b+333）165.62万吨；参与评估保有资源储量（截止2006年9月30日）229.71万吨；评估利用资源储量223.98万吨；评估利用可采储量164.74万吨；采区回采率：85%、临时煤柱回收率40%；生产规模：9万吨/年；储量备用系数1.3；矿山服务年限14.08年；评估计算年限14.08年；固定资产投资总额4023.30万元；产品方案：原煤（JM25）；原煤不含税销售价格：355.04元/吨；单位总成本费用：280.87元/吨；单位经营成本：258.14元/吨；折现率8%。
十、评估结果：经评估人员现场调查和市场分析，按照采矿权评估的原则和程序，选取适当的评估方法和评估参数，经过认真估算，确定确定“云南省宣威市倘塘镇启龙煤矿板壁岩井采矿权”在评估基准日的采矿权价款为977.75万元，大写人民币玖佰柒拾柒万柒仟伍佰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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